附件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区人民政府职责

	单位
	职责

	市发展改革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组织电力行业重点排污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措施。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指导、督促各区对非电力行业重点减排企业、水泥粉磨站等落实停产现场措施。

	市气象局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及时提供重污染天气气象预报信息，与市环保局等部门对预警信息进行会商，积极开展人工干预方式缓解大气污染程度的研究与试验。

	市公安交管局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建立备案名单管理制度，配合市商务委做好保障民生车辆的统计、备案和变更，并建立共享名单信息库。

3．及时通过相关媒体做好车辆限行措施的信息发布工作。

4．与环保部门共同开展机动车污染监督管理。

	市教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加强对在校学生重污染健康防护知识的宣传，会同各区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减少或停止户外课程和活动，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等防护措施。

	市国土房管局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负责定期更新拆迁扬尘源名单。

3．组织拆迁扬尘源落实响应措施。

4．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拆迁工地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的禁止上路行驶措施。

	市建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负责定期更新建筑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站名单。

3．组织建筑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站等落实响应措施。

4．组织落实停止室外建筑工地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5．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拆迁工地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的禁止上路行驶措施。

	市环保局
	1．承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2．组织开展全市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督查。

3．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4．负责本市空气环境质量监测、重污染天气预警，并完善监测预警体系。

5．对重点排污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应急保障预案限产限排等措施情况进行督查和检查。

6．会同公安交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对机动车污染进行监督管理。

7．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

8．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9．负责重污染天气专家组的日常工作。

	市市容园林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负责定期更新园林绿化建设项目和市容环境整治工程等扬尘源名单。

3．组织园林绿化建设项目和市容环境整治工程等扬尘源落实响应措施。

4．组织落实停止园林绿化建设项目和市容环境整治工程等扬尘源的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5．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的禁止上路行驶措施。

6．组织落实道路保洁措施。

	市农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落实秸秆综合利用措施。

	市水务局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负责定期更新水务建设项目等扬尘源名单。

3．组织水务建设项目等扬尘源落实响应措施。

4．组织落实停止水务建设项目的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5．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砂石运输车的禁止上路行驶措施。

	市交通运输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组织公共交通运输保障。

3．负责定期更新城市道路维修、公路等施工项目清单。

4．组织城市道路维修、公路等施工工地扬尘源落实响应措施。

5．组织落实停止城市道路维修、公路等施工工地扬尘源的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6．负责组织落实港口集疏运车辆进出港区及重点用车企业进出厂区措施。

	市卫生计生委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组织医疗机构做好敏感人群医疗救治，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相关知识的宣传等工作。

	市综合执法局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加强重污染天气期间露天烧烤巡查力度。

3．严格控制道路等与市容环境整治有关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市政府新闻办
	1．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细化分解任务，并组织实施。

2．协调本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及“天津发布”微博门户，做好宣传、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

3．组织做好重污染天气的舆情引导等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
	1．编制本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细化分解任务到区级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预案中要包括本行政区域错峰生产、减产、运输、分批停产企业的措施方案，并包括本行政区域各项施工工地、建设项目等扬尘源清单。

2．落实市级应急预案以及市级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急保障预案的各项任务、措施。

3．对本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